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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10-1229 

一、 「證券交易稅條例第 2條之 2、第 3條修正案」於 110年 12月 29日經總統公

布。 

二、 建商購地貸款 央行擬設大限。 

三、 營利事業列報因債務人倒閉或逃匿而發生之呆帳損失，應取具載有債務人倒閉

逃匿前確實營業地址之郵政事業無法送達之存證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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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證券交易稅條例第 2條之 2、第 3條修正案」於 110年 12月 29日經總

統公布     

    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為促進證券市場長遠發展需要，證券交易稅條例第 2 條

之 2、第 3條修正案於今（29）日經總統公布，依照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3條規定，自

本（110）年 12 月 31 日生效施行。本修正條文明定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3 年 12

月 31日止，同一證券商受託買賣或證券商自行買賣，同一帳戶於同一營業日現款買進

與現券賣出同種類同數量之上市或上櫃股票（下稱當沖現股），於出賣時，續按每次

交易成交價格依 1.5‰稅率課徵證券交易稅。 

    財政部表示，為提升我國股市流動性，106年 4月 26日增訂公布證券交易稅條例

第 2條之 2，自 106年 4月 28日起 1年內，證券商受託出賣之當沖現股減半課徵證券

交易稅；為穩定股市交易動能，於 107年 4月 27日修正延長實施上開減稅措施至本年

12 月 31 日，並將證券商自行買賣當沖現股納入優惠稅率適用對象。本次修法後，111

年 1月 1日起 3年內，當沖現股續按 1.5‰稅率課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亦表示將持

續關注證券市場違約風險，加強宣導現股當沖投資風險及交易相關控管措施。 

新聞稿聯絡人：何科長秋揚 

聯絡電話：(02)2322-8146 

發布日期：110-12-2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賦稅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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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商購地貸款 央行擬設大限 

    2021-12-29 06:33:28聯合報 記者廖珮君、陳美君、何醒邦／台北報導 

    金管會前波不動產專案金檢發現，有銀行對購地貸款的借戶「無限展延」讓建商

貸款長達十五年都沒有動工，驚動財經部會。為徹底拔除建商養地、囤地銀根，據透

露，央行正研擬原則性訂出銀行對購地貸款的「大限」(總期限)，只要建商遲未動工，

將要求銀行收回貸款，央行官員昨坦言，因購地貸款案件多元，的確會制定「一個大

原則」。 

    央行日前再度祭出打炒房措施，不僅再度縮緊選擇性信用管制，還打算從建商下

手，敦促快速釋出市場供給。央行從上周起，陸續找行庫討論購地貸款，主要關切兩

大議題，一是建商動工開發的「一定期間」是多久？二是，建商展延的合理次數？並

暗示銀行需自訂該貸款案的最長期限，總不能讓建商「無限展」。 

    央行指出，建商「一定期間」內需動工，業界有「均值」可參考，例如購地貸款

一般兩年內要動工，若無法動工要展延，須把理由和銀行說清楚、講明白。 

    全國商業總會主席、鄉林建設集團董事長賴正鎰昨則表示，一般來說，建商申請

建照開發，至少有花兩三年，若是都更案起碼就要花十幾年，加上鄰地整併更是不確

定因素，連建商都很難抓準動工時間，央行真要一刀切，其實沒那麼容易，呼籲政府

應該謹慎行事。 

    央行官員說：「銀行實務上會碰到很多疑難雜症，像是遭民眾抗議、持續推動鄰

地擴充，或已和地主談好後，地主過世了，須等繼承者跑程序等。」不過，就算無法

訂出一個固定的年限，像是三年、五年內一定要完成，仍有業界的「均值」可參考。 

    目前華南銀、彰銀對建商動工開發的「一定期間」原則上都是一年，土銀、第一

銀原則上是兩年，若坪數較小則限制一年。 

    二是，若建商因各種原因而「展延」，到底可以展多久？目前展延期間，各行庫

不同，如華南銀最多展延兩次，每次展延半年、展延一次拉高利率半碼，最多僅給展

三次，但也有行庫未明訂展延次數。但為避免建商「無限展」，導致出現十五年都沒

動工，央行將擬定「原則性的規範」，要求銀行落實貸後管理。 

    有行庫主管建議，央行可採「階梯式」作法，如興建計畫內為兩年內動工興建，

但兩年內因特殊原因無法動工，每次展延都拉高利率、並收回貸款，雙管齊下，對建

商的影響會相當顯著。 

    建商表示，央行此舉對中小型建商影響大，一旦實施市場恐將掀起一波洗牌，消

費者接下來要留意建商財務體質健全度，以免預購屋出狀況。 

【2021/12/29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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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利事業列報因債務人倒閉或逃匿而發生之呆帳損失，應取具載有債務人倒

閉逃匿前確實營業地址之郵政事業無法送達之存證函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列報債務人倒閉或逃匿之呆帳損失所取具郵政

事業無法送達之存證函，應以債務人倒閉、逃匿前確實營業地址為認定。 

    該局說明，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4條規定，應收帳款、應收票據及各項欠

款債權如因債務人倒閉、逃匿，致債權之一部或全部不能收回，認列呆帳損失，應取

具郵政事業無法送達之存證函，債務人為營利事業，存證函應書有該營利事業倒閉或

他遷不明前之確實營業地址，所稱確實營業地址以催收日於主管機關依法登記之營業

所在地為準；其與債務人確實營業地址不符者，如經債權人提出債務人另有確實營業

地址之證明文件並經查明屬實者，不在此限。如債務人為國外或大陸地區營利事業，

應取得債務人所在地主管機關核發債務人倒閉、逃匿前登記營業地址之證明文件，並

經我國駐外使領館、商務代表或外貿機構驗證屬實（大陸地區則為經行政院大陸委員

會委託處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有關事務之機構或團體驗證），登記營業地

址與債務人確實營業地址不符者，債權人亦得提出其他足資證明債務人另有確實營業

地址之文件並經稽徵機關查明屬實。 

    該局舉例說明，甲公司 107 年度因銷貨予香港 A 公司而產生應收帳款新臺幣（下

同）2,000萬元，嗣因 A公司已倒閉逃匿，致債權無法收回，甲公司依 107年度出口報

單所載 A 公司工廠地址寄送存證函，該存證函因無法送達而於 108 年 5 月退回，甲公

司辦理 108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據以列報呆帳損失 2,000 萬元，惟因甲

公司未能提示其寄送存證函之地址為 A 公司倒閉逃匿前確實營業地址之證明及經大陸

委員會香港辦事處（駐地名稱：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驗證屬實之文件資料，核與前

揭規定不符，致不得列報呆帳損失。甲公司如能重新取具符合前揭規定之證明文件，

則得於存證函退回年度列報呆帳損失。 

    該局呼籲，營利事業列報因債務人倒閉或逃匿而發生之呆帳損失，應注意依相關

規定取具證明文件，避免遭剔除補稅，以維護自身權益。 

（聯絡人：審查一科張股長；電話 2311-3711分機 1262） 

發布日期：110-12-2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